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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V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下稱 “環境資源管理
顧問公司 ”)

研究總監

程子俊先生

研究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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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兆廣先生

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立法會CB(1)460/99-00號文件   1999年 10月 25
日會議的紀要 )

1999年 10月 25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1)291/
99-00號文件

  1997年 9月 至 1999年 8
月主 要 燃 料 進 口及 零

售價格圖表

立法會CB(1)322及
329/99-00號文件

  在民 航 處 增 設 兩個 常

額職位

立法會CB(1)368/
99-00號文件

  《 1999年港口管制 (貨物
裝卸區 )(修訂 )(第 2號 )
規例》及《 1999年行政
上訴委員會條例 (修訂
附表 )令》

立法會CB(1)369/
99-00號文件

  《 1999年商船 (安全 )(修
訂 )條例草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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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員察悉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委員亦察

悉，政府當局已就迪士尼樂園計劃提供多份補充資料文

件。

III 1999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20日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日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日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日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1)431/99-00(01)號文件    待議事項

立法會CB(1)431/99-00(02)號文件    跟進行動

一覽表

3. 委員同意在 1999年 12月 20日的會議席上，討論政府
當局建議的 “用電需求管理計劃 ”。主席亦邀請委員建議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並於會後送交秘書。

IV 提高香港國際機場競爭力的措施提高香港國際機場競爭力的措施提高香港國際機場競爭力的措施提高香港國際機場競爭力的措施

(立法會CB(1)431/
99-00(03)號文件

  政府 當 局 提 供 的資 料

文件 )

4. 經濟局副局長 (2)向委員簡介為提高香港國際機場的
競爭力而採取的措施，詳情載於政府當局提交的資料文

件 (立法會CB(1)431/99-00(03)號文件 )。

5. 陳鑑林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在資料文件第 3(a)段表
示，政府會投資 10億港元，引進新一代航空交通管制系
統。他要求政府當局闡釋為何需要更換在香港國際機場

新安裝的航空交通管制系統。民航處副處長回應時解

釋，隨 全球空域日趨擠迫，現有的地面航空交通管制

系統將不足以應付不斷增加的航空交通量，亦難以維持

高度的安全標準。此外，該等系統也無法提供現代化科

技所能達致的運作效益。因此，政府當局建議分期引進

新一代的 星通訊、導航及監察系統，以取代現時在香

港國際機場裝設的地面雷達、導航及通訊設備，使航空

效率及安全程度得以全面提升。事務委員會曾在 1999年 3
月的會議席上討論有關建議，而財務委員會亦在隨後的

會議席上通過撥款。經濟局局長補充，國際民用航空組

織已建議採用 星航空交通管制系統。此外，內地及新

加坡已 手籌備引進類似的科技。因此，香港國際機場

有需要裝設最先進的設備，使香港得以保持國際航空中

心的地位。

6. 楊孝華議員指出，機場管理局 (下稱 “機管局 ”)同意把
陸費及停泊費調低 15%，此舉備受航空公司歡迎。他關

注引進 星設備所需的額外開支會否導致向航空公司收

取的機場收費增加。民航處副處長表示，設備費用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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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億元，會在一段長時間內分期支付。據估計，額外的
設備費用只會導致 2007年的機場開支增加 2%。

7. 關於是否由於香港在本地、澳門及珠江三角洲地區

機場的航空交通管制方面均擔當統籌角色，以致需要裝

設 星航空交通管制設備的問題，經濟局局長表示，無

論香港會否擔當統籌珠江三角洲地區航空交通管制的角

色，香港國際機場將須引進 星航空交通管制設備。新

一代的設備會改善航空交通的安全，並提升香港作為國

際航空中心的地位。

8. 丁午壽議員詢問，政府與民航伙伴談判第五航權 (即
一方的航空公司，在提供從其地區出發或返回其地區的

服務時，亦可運載另一方與第三國之間的客貨 )的政策為
何。經濟局副局長 2回應時表示，香港採取開放的航空服
務政策，並致力透過作出雙邊民用航空運輸安排，逐步

開放航空服務。就第五航權而言，在符合香港整體經濟

利益的前提下，香港會提供該等航權。此外，在交換第

三及第四航權時，即使香港的航空公司並無類似的擴充

計劃，香港也樂於讓民航伙伴的航空公司開辦新航 或

擴充服務。然而，前往香港的新航空服務必須符合香港

的整體經濟利益。

9. 丁午壽議員表示，據他所知，香港與澳洲最近曾就

簽訂民用航空運輸協定的事宜進行談判。結果，澳洲的

航空公司有權營辦新航 ，但香港的航空公司卻得不到

對等的待遇。他詢問香港簽訂該份民用航空運輸協定的

理據何在。經濟局局長及經濟局副局長 (2)回應時強調，
政府當局不宜在公開會議席上透露有關談判的詳情。他

們強調，政府當局在所有談判中，均堅持維護香港整體

經濟利益的原則。當局的一項主要目標，是推廣往來香

港的航空服務，以盡量善用香港國際機場的客貨運處理

能力，並使香港維持國際航空中心的地位。如香港航空

公司有計劃營辦前往香港民航伙伴的新航 ，因而須享

有額外航權，政府當局會就香港航空公司的要求與有關

民航伙伴磋商。

10. 劉健儀議員歡迎在香港國際機場設立物流中心的建
議。她察悉，新加坡及阿姆斯特丹的物流中心有 3個特
點，即物流中心所租用的地方寬敞、租約期長及租金低

廉。她詢問機管局就在香港國際機場設立物流中心制訂

政策時，會否向新加坡及阿姆斯特丹借鑒。機場管理局

行政總監 (下稱 “機管局行政總監 ”)回應時表示，香港國際
機場的情況有別於新加坡及阿姆斯特丹的情況。最明顯

的分別是，香港國際機場可供發展物流中心的土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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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兩個城市可供使用的土地。然而，機管局會樂於邀

請業界發表意見，表明他們認為需要多少土地，才能設

立有效率的物流中心。首先，機管局已物色到兩幅面積

介乎 1.5至 2.0公頃的土地。機管局最近曾邀請業界表明是
否有興趣參與發展及管理兩個物流中心。其中一個物流

中心將用作一般物流用途，而另一個則用以應付特定業

界的需要。至於租約期方面，機管局行政總監表示，機

管局會採用靈活的做法，並會邀請業界就此方面提出建

議。關於所租用土地的租金，機管局行政總監表示，鑒

於業界要求減低成本，而機管局又有需要根據審慎商業

原則經營，機管局必須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他重申，

機管局正在諮詢業界，然後才落實招標文件的細節。

11. 劉健儀議員指出，經營空運業務的公司曾投訴香港
國際機場的空運貨站處理費偏高。就此，她察悉，由於

機管局及兩個空運貨站營辦商簽訂的兩份專營權協議為

期僅為 20年，空運貨站的建設成本將需在一段較短時間
內折舊，因而推高貨站營辦商的平均營運費用。她詢問

有何方法可以減少空運貨站營辦商的營運費用，從而增

加香港國際機場的競爭力。機管局行政總監回覆時表

示，兩份空運貨站專營權協議均於 1997年簽訂。由於目
前的經濟環境與 1997年大有分別，兩個空運貨站營辦商
所作的需求預測可能偏高。然而，機管局正準備檢討專

營權協議，研究可採取甚麼措施促進貨運量增長。

12. 許長青議員詢問現有客運大樓的使用率，以及有否
足夠理據支持為何要在 2000年年初啟用客運大樓西北客
運廊。他擔心此舉可能導致機管局的開支增加，最終加

重機場收費方面的負擔。機管局行政總監回應時表示，

現有的客運大樓每年能處理 3 500萬名乘客，而去年錄得
的客運量為 2 900萬人次。此外，經機場過境的乘客每年
約增長 6%。由於客運大樓西北客運廊已經建成，在 2000
年年初啟用是適當時候，從而改善為乘客提供的服務，

並測試在客運廊裝置的設備。該等設備以安裝後一年為

保養期期限。機管局行政總監補充，啟用客運大樓西北

客運廊應不會帶來大筆額外的營運開支。經濟局局長補

充，西北客運廊啟用後，出租商店及向航空公司收取使

用登機橋的費用均會帶來額外的收入。

13. 馮志堅議員要求機管局闡釋規劃北面商業區的概
念。機管局行政總監表示，根據一些海外國家的經驗，

香港國際機場所處的島嶼可發展為機場城市，當中設有

各種設施，包括大型購物中心、辦公地方、娛樂場所及

食肆等。機管局會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研究，就鄰近機場

的土地制訂全面的土地用途策略，並顧及各項因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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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在竹篙灣興建香港迪士尼樂園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所帶來的商業潛力。

V. 香港電力供應行業的聯網與競爭研究香港電力供應行業的聯網與競爭研究香港電力供應行業的聯網與競爭研究香港電力供應行業的聯網與競爭研究

(立法會CB(1)431/
99-00(04)號文件

  政府 當 局 提 供 的資 料

文件 )

14. 環境資源管理顧問公司研究總監程子俊先生向委員
簡介香港電力供應行業的聯網與競爭研究 (下稱 “該項研
究 ”)所得的主要結果，詳情載於立法會 CB(1)431/99-
00(04)號文件。程子俊先生所述資料的文本其後隨立法會
CB(1)499/99-00(02)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15. 劉千石議員指出，政府現時與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下
稱 “中電 ”)及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下稱 “港燈 ”)簽訂的管制
計劃協議要到 2008年才屆滿。鑒於管制計劃協議仍然生
效，他質疑政府當局可否實施該項研究就香港電力供應

行業的聯網與競爭作出的建議。就此，他詢問政府當局

會否與兩間電力公司討論在 2008年前終止管制計劃協議
的事宜，抑或政府當局的政策是等待管制計劃協議於

2008年屆滿，才 手進行有關工作。經濟局局長回應時

表示，管制計劃協議是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簽訂的法律

合約，對兩者均具約束力。政府必須遵守管制計劃協議

的條文。他強調，政府當局仍在探討該項研究的結果，

並未就顧問的建議採納任何立場。他表示或許有需要進

行更深入的研究，以協助政府當局制訂有關政策。此外，

政府當局會考慮立法會議員及普羅大眾就此事提出的意

見，然後決定日後的工作路向。然而，他同意應在 2008
年前決定日後處理管制計劃協議的事宜。

16. 黃宜弘議員認為，由於本港兩間電力公司為香港聯
合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在研究兩間電力公司聯網的建議

時，不單需要考慮消費者的利益，亦應顧及兩間電力公

司股東的利益。他補充，港燈及中電均有責任確保各自

的客戶獲得可靠的電力供應，而每間公司已就投資興建

新發電設備的事宜作出決定。他補充，兩間電力公司之

間現有的聯網，應僅用作應急裝置。經濟局局長同意，

在研究有關電力供應行業聯網與競爭的建議時，有需要

顧及有關各方的利益，包括消費者、電力公司、香港整

體的利益等。他表示，每間電力公司均有責任確保以合

理的價錢，提供穩定的電力供應。聯網建議應從更廣泛

的角度探討，即從港燈、中電及華南地區供電網絡之間

的聯網進行探討。政府當局會考慮有關各方的意見，並

諮詢能源諮詢委員會，然後才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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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至於在擬議的聯網系統下，會否由不同公司負責發
電及配電的工作，經濟局局長表示，發電及配電的工作

必須分開，以開放電力供應行業。然而，他重申政府當

局仍未就該項研究的建議作出決定。

18. 部分議員關注到，本港的供電系統加強聯網後，會
否使本港 (特別是港燈的系統 )在提供穩定可靠的電力供
應方面受到負面的影響。環境資源管理顧問公司程子俊

先生表示，倘若香港的供電系統與華南地區的聯網系統

完全結合，而日後亦在電力供應行業引入競爭，則將有

需要評估整體發電及輸電系統的可靠性，確保與中國的

供電系統聯繫更趨緊密後，香港不會面對因而引起的任

何問題。因此，該項研究建議就此方面進行更深入的研

究。程子俊先生察悉，顧問在該項研究進行的分析，已

顧及香港必須有可靠電力供應系統的原則。環境資源管

理顧問公司研究經理 志恆先生表示，初步分析結果顯

示，在加強聯網後，系統會保持動態穩定。然而，研究

報告指出，政府可採用華南系統的全套及詳盡數據，設

立完整的模擬系統，對該課題進行詳細的研究。 志恆

先生亦表示，港燈的系統相對較小，並位於聯網系統的

終端。如聯網系統出現動態不穩定的問題，港燈的系統

可能較易受到負面的影響。然而，可以採用已知的工程

研究方法防止該等事件發生。

19. 楊孝華議員察悉，在聯網系統中，中電的發電容量
會遠大於港燈的發電容量。他質疑此安排會否導致出現

中電壟斷市場的局面。經濟局局長表示，能源諮詢委員

會早前曾表達類似的關注事項。然而，他表示在供電市

場引入競爭後，市場可能會有其他供電商，因而應不會

出現壟斷的情況。

20. 陸恭蕙議員詢問，顧問研究曾否探討聯網供電系統
在環境方面的問題。環境資源管理顧問公司程子俊先生

表示，該項研究已評估聯網供電系統的整體潛在成本及

效益。根據該項研究的建議，香港有需要制訂本身的能

源政策，以處理範圍廣泛的事宜，包括環境的事宜。鑒

於港燈建議在南丫島興建發電站，陸議員關注政府當局

會否規定港燈須就該項計劃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研究。經

濟局局長證實，當局已規定港燈就在南丫島興建發電站

的計劃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研究。

21. 李華明議員指出，港燈曾表示現時該公司的發電容
量將不足以應付 2004年的最高預測電力需求，而由於有
關管制計劃協議要到 2008年才屆滿，政府似乎別無他
選，唯有通過港燈在南丫島興建發電站的建議，以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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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島獲得穩定的電力供應。經濟局局長表示，當局仍

未就港燈的建議作出決定。他表示，政府當局在作出決

定前，會研究多個方案，並諮詢能源諮詢委員會及行政

會議。

22. 單仲偕議員詢問當局會否容許利用太陽能或其他能
源發電。經濟局局長回覆時表示，香港在發電方面目前

並無專利權。雖然新界有個別家庭採用太陽能發電，以

供本身的需要，但在可見的將來，預期不會有人以商業

形式大規模利用太陽能或其他能源發電。

23. 單仲偕議員表示，民主黨歡迎開放香港的電力供應
行業。關於設立聯網系統，以連接華南地區系統的事宜，

單議員認為設立聯網後，香港與內地應能互相買賣電

力。

政府當局 24. 經濟局局長同意就李華明議員擬備的連串問題提供
書面回應。 (李議員開列的問題已隨立法會 CB(1)499/
99-00(01)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25. 總括而言，委員同意事務委員會將在 2000年 1月至 2
月的會議席上，進一步討論該項研究的結果。

V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月 18日


